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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類   科：會計師 

科   目：稅務法規（包括所得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土地稅法、稅捐稽徵法、遺

產及贈與稅法） 

一、位於桃園縣的力美公司民國 9 3 年 7 月與 8 月份之總銷貨收入為 1 , 2 0 0 萬元，其中包括屬於

課徵加值型營業稅範圍之銷貨收入為 9 0 0 萬元。已知該公司曾於 9 3 年 7 月 7 日進口貨物（不

在免稅範圍之內）一批計 4 0 萬元（已內含進口關稅與貨物稅），並曾於 8 月 8 日向國外購買勞

務（不在免稅範圍之內）6 0 萬元。請問：（1 5 分） 

進口貨物 4 0 萬元應納多少元之營業稅？其納稅時間與徵收機關為何？ 

購買國外勞務 6 0 萬元應納多少元之營業稅？其納稅時間與納稅義務人為何？ 

【擬答】 

依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 0 條規定，進口貨物進按關稅完稅價格加計進口稅捐、貨物

稅或菸酒稅後之數額，依規定稅率（目前加值型營業稅之課徵率為 5 % ）計算營業稅額。 

依上規定，進口貨物 4 0 萬應納營業稅為 2 萬元（4 0 萬 × 5 %  =  2 萬） 

進口貨物之納稅期間與課徵機關之規定如下： 

依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 1 條規定：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由海關代徵之。徵收

程序，準用關稅法之規定辦理。再依關稅法第 4 3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自海關填發稅款繳納

證送達之翌日起 1 4 日內繳納。 

依上規定，進口貨物於進口時，課徵營業稅，徵收機關為海關，納稅義務，應於海關填發繳納證

送達之翌日起 1 4 日內繳納。 

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 6 條對於購買國外勞務之規定如下： 

應由勞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於期開始 1 5 日內，就給付額依規定稅率，計算繳納營業稅。 

若買受人為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其購進之勞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勞務

之用者，免予繳納。 

若買受人為兼營營業人者，繳納之比例，由財政部定之。 

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購買國外勞務之課稅方式如下： 

比例扣抵法下應納稅額 =  給付額 × 徵收率 × 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直接扣抵法下應納稅額 =  專供免稅營業用勞務之給付額 × 徵收率 +  共同使用勞務之給付

額 × 徵收率×當期不得扣抵比例 

購買國外勞務之應納稅額，應由勞務買受人於 9 月 1 5 日之前申報繳納之，其應納稅額計算如

下： 

採用比例扣抵法計算 

不得扣抵比率 =  3 0 0 萬 ÷ 1 2 0 0 萬 %25=  

應納營業稅 =  6 0 萬 × 5 %  × 2 5 %  =  7 5 0 0  

若採用直接扣抵法，且進口勞務為專供免稅貨物或勞務使用者， 

應納營業稅額 =  6 0 萬 × 5 %  =  3 萬 

若採用直接扣抵法，且進口勞務為專供應稅貨物或勞務使用者，免予繳納營業稅。 

 

二、現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九條規定進口貨物之免稅範圍，請問：（1 0 分） 

該條文規定免徵營業稅之進口貨物的項目為何？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對於「進口」貨物之「進口」係如何定義之？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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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9 條規定，下列進口貨物免徵營業稅： 

進口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以及進口金條、金塊、金片、金幣及純金之金飾或飾

金。 

進口關稅法第二十六條（現為第 4 9 條）規定之貨物，但因轉讓或變更用途依照同法第三十一

條規定（現為第 5 5 條）補繳規定者，應補繳營業稅。 

上述免徵進口營業稅貨物如下： 

總統、副總統應用物品。 

駐在中華民國之各國使領館外交官、領事官與其他享有外交待遇之機關及人員，進口之公用或

自用物品。但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給予同樣待遇者為限。 

外交機關進口之外交郵袋、政府派駐國外機關人員任滿調回攜帶自用物品。 

軍事機關、部隊進口之軍用武器、裝備、車輛、艦艇、航空器與其附屬品，及專供軍用之物

資。 

辦理救濟事業之政府機構、公益、慈善團體進口或受贈之救濟物資。 

公私立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依其設立性質，進口用於教育、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與參

加國際比賽之體育團體訓練及比賽用之必需體育器材，但以成品為限。 

外國政府或機關、團體贈送之勳章、徽章及其類似之獎品。 

公私文件及其類似物品。 

廣告品及貨樣。 

中華民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或經政府核准由中華民國人民前往國外投資國外公司，以

其所屬原為中華民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運回數量合於財政部規定者。 

打撈沈沒之船舶、航空器及其器材。 

經營貿易屆滿二年之中華民國船隻、因逾齡或其他原因，核准解體者。 

經營國際貿易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專用之燃料、物料。但外國籍者，以各該國對中

華民國給予同樣待遇者為限。 

旅客攜帶之自用行李、物品。 

私人餽贈之進口物品郵包數量零星者。 

政府機關進口防疫用之藥品或醫療器材。 

政府機關為緊急救難進口之器材及物品。 

中華民國籍船員在國內設有戶籍者，自國外回航或調岸攜帶之自用行李物品。 

本國之古物。 

根據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 條規定，貨物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為進口： 

貨物自國外進入中華民國境內者。但進入政府核定之免稅出口區內之外銷事業、科學工業園區內

之園區事業及海關管理之保稅工廠或保稅倉庫者，不包括在內。 

貨物自前款但書所列之事業、工廠或倉庫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之其他地區者。 

 

三、王大同先生在民國 9 3 年成立信託契約，將其位於高雄市之土地委託吳英明會計師（受託人）管理

1 0 年，除每年土地之孳息的受益人為王小梅（王大同之女）之外，並約定於民國 1 0 3 年（信託

契約 1 0 年期滿時），將土地移轉給王小梅。請問依現行稅法之規定：（1 5 分） 

何年應報繳土地增值稅？且該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何人？ 

何年應報繳贈與稅？且該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何人？ 

【擬答】 

依土地稅法第 5 - 2 條規定：以土地為信託財產，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移轉信託土地與委託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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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歸屬權利人時，以該歸屬權利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土地增值稅。 

王大同先生與吳英明會計師訂定信託契約，約定吳英明於 1 0 年後將土地移轉給王小梅 。依上

項規定： 

應於土地移轉與委託人以外之權利歸屬人時課徵土地增值稅。故應於民 1 0 3 年土地移轉時

申報繳納土地增值稅。 

納稅義務人為該權利歸屬人。即納稅義務人為王小梅。 

依遺產贈與稅法第 5 - 1 題規定： 

信託契約明定信託利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益人為非委託人者，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利益之權

利贈與該受益人，依法課徵贈與稅。 

納稅義務人為委託人。但委託人如有行蹤不明逾規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且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財產可供執行者，為受託人。 

依信託契約約定，每年之土地孳息與土地皆歸屬於王小梅。 

納稅義務人為委託人王大同先生。但王大同已有情事時則納稅義務人為吳英明會計師，依

遺贈稅法第 2 4 條之 1 規定應以訂定信託契約日為贈與行為發生日，即民國 9 3 年申報繳

納贈與稅。 

 

四、住在台中市的謝先生與謝太太在台中市各擁有住宅土地一筆，該兩筆土地之面積皆不超過一公畝，且

已知謝先生與謝太太育有一兒一女。請問：（1 0 分） 

目前稅法對於夫妻及其子女在適用自用住宅用地地價稅之優惠稅率時，有何限制？ 

在什麼情況下，謝先生與謝太太這兩筆土地都可以適用自用住宅用地地價稅之優惠稅率？請指出一

個情況供謝先生一家人參考。（請只指出一個情況） 

【擬答】 

依土地稅法相關規定 

對於夫妻與其子女在適用自用住宅地價稅優惠稅率時之限制如下： 

土地法第 9 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設有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

業用之住宅用地。 

土地稅法第 1 7 條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之受扶養親屬，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繳納地價稅者，以一處

為限。 

都市土地面積以三公畝為限，非都市土地以七公畝為限。 

土地稅法第五十一條規定：適用自用住宅優惠稅率者，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年（期）地價稅開徵

前 4 0 日（即每年 9 月 2 2 日）前提出申請。 

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 4 條規定：土地上的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之受扶養親屬，申報一處以上

之自用住宅用地時，認定一處之順序為： 

土地所有權人之戶籍所在地。 

配偶之戶籍所在地。 

未成年受扶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土地所有權人之配偶以其所有土地申報自用住宅用地者，以夫之戶籍所在地為準，贅夫以妻之

戶籍所在地為準。 

若謝先生與謝太太兩筆土地都要適用自用住宅之用地，可以請謝太太之父母、祖父母 、已成年子

女、岳父母等設籍在謝太太的土地上。如此若兩筆土地都符合自用住宅的其他規定，則都可以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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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住宅地價稅優惠稅率。 

 

五、個人綜合所得淨額是以納稅義務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計算，試問納稅義務

人如果要申報保險費及教育學費之扣除額，二者在適用條件上有何不同？（1 0 分） 

【擬答】 

所得稅法第 1 7 條對於扣除額之規定如下： 

納稅義務人可就標準扣除額或列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可減除特別扣除額。 

有關列舉扣除額申報扣除保險費之規定為：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勞工

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但每人每年扣除數額以不超過 2 4 , 0 0 0 元為限。 

有關特別扣除額，申報扣除教學費之規定為：納稅義務人之子女就讀大專以上院校之子女教育學

費每年得扣除 2 5 , 0 0 0 元，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年及已接受政府補助或領有獎學

金者除外。 

保險費及教育學費扣除之不同 

 保險費 教育學費 

屬性不同 屬於列舉扣除額。若納稅義務

人選擇標準扣除額，則無法扣

除保險費 

屬於特別扣除額。無論納稅

義務人選擇採用列舉或標準

扣除額，都可以再扣除特別

扣除額 

對象不同 限於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

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等 

只限於納稅義務人之子女 

金額限制不同 每人每年以不超過

2 4 , 0 0 0 元為限 

每年（每戶）扣除

2 5 , 0 0 0 元 

例外限制不同 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直系

親屬均可適用，並無例外限制 

納稅義務人之手女如就讀空

大、空專、五專前三年及已

接受政府補助或領有獎學金

則有例外限制 

 

六、台南公司在 9 3 年度歲末時，購買大批禮品贈送客戶，報稅時卻不慎將該筆支出之發票申報為雜項

費用，並申報營業稅之進項稅額扣抵以及營利事業所得稅之其他費用。假設台南公司營業稅並無留抵

稅額，9 3 年度原來帳列之交際費已經超過所得稅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限額，被稅務員在查核其營利

事業所得稅時發現該筆支出申報錯誤，試問：（1 5 分） 

台南公司可能會受到那些稅法的違章處罰？ 

如果台南公司在稅務員查帳前先自行發現，可以採取什麼補救的措施？ 

【擬答】 

台南公司可能受到稅法之處分如下： 

所得稅法 1 1 0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理結算申報，但對依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

所得額有漏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漏稅額兩倍以下之罰鍰。 

根據營業稅法第 1 9 條規定，交際應用之貨物或勞務，為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台南公司申報

該筆進項稅額，依據營業稅法第 5 1 條對於虛報進項稅額之處分，除追繳稅款外，按所漏稅額

處一倍至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若台南公司在稅務員查帳前自行發現，可以採行之補救措施規定如下： 

稅捐稽徵法 4 8 - 1 規定：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漏稅款者，凡屬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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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行調查之案件，有關於逃漏稅之處罰一律免除。

補繳之稅款 ，應自該項稅捐原繳納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補繳之日止故，就補繳之應納稅捐，

依原應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日郵政儲金匯業局之一年期定期存款利率按日加計利息，一併徵收。 

依上規定，台南公司在稅務員查帳之前先自行發現，可自動補報並補繳漏稅款，則可免除處罰，

惟仍應加計利息。 

七、假設一家總公司在英國的營建工程公司，來我國設立分公司承包在台的營建工程業務，試問其在我國

境內之營利事業所得稅有幾種申報納稅的方式，如何選擇會較為有利？（1 0 分） 

【擬答】 

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建工程公司，在我國設立分公司，其課稅規定如下： 

所得法第 2 4 條規定：營利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年度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

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利事業，應按所得稅法第 7 1 條辦理結算申報。 

所得稅法第 2 5 條規定：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利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承包營建工

程之業務，其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者，不論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是否設有分支機構或代理人，得

向財政部申請，按其在中華民境內之營業收入之 1 5 % 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營利事業所得額。 

所得稅法第 9 8 - 1 規定：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利事業，依第二十五條規定計算所得額

者，若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應由該分支機構辦理暫繳申報與結算申報。 

本題英國之營建工程公司，在我國設立分公司承包營建工程，可選擇下列申報納稅方式： 

按所得稅法第 2 5 條規定，申請按營業收入之 1 5 % 為所得額，申報繳納營所稅。若公司成本

費用等金額低於營業收入之 8 5 % ，則按此方式計算出之所得額會較低，較為有利。 

按一般方式，以收入減除成本、費用、損失後之所得計算，申報繳納營所。若公司成本費用等金

額高於營業收入之 8 5 % ，則按照實際成本費用、損失與稅捐認列 所得額會較為有利。 

 

八、台北公司於民國 9 3 年 4 月 1 日設立並開始營業，同年度也轉投資 A 、B 、C 三家公司。依據其

帳載結算 9 3 年度稅前財務會計之所得額為 4 , 0 0 0 萬元，其中包括出售土地所得 5 0 0 萬

元，應收外幣帳款之未實現兌換損失 3 0 0 萬元，年終時認列 C 公司按權益法處理認列之投資收益

2 0 0 萬元。此外，台北公司 9 3 年度期間收到 A 公司（採成本法處理）分配之現金股利 4 0 0

萬元，收到 B 公司（採成本法處理）盈餘分配的股票股利 1 0 萬股（每股面額為 1 0 元）。試

問：（1 5 分） 

台北公司 9 3 年度應納之營利事業所得稅金額？ 

在以現金繳納 9 3 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後，台北公司如果在 9 4 年度分配股利的股東可扣抵稅額

比率為多少？（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四位為止） 

如果台北公司 9 3 年度的盈餘全數未於 9 4 年度分配，依據所得稅法第六十六條之九規定，將被

加徵多少營利事業所得稅？ 

【擬答】 

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金額計算如下： 

課稅所得額 =  4 0 0 0 萬－5 0 0 萬（出售土地所得） +  3 0 0 萬（未實現兌換損失）

－2 0 0 萬（權益法認列之投資收益）=  3 6 0 0 萬 

換算全年所得額 =  3 6 0 0 萬 4800129 =×÷ 萬 

全年應納所得稅 =  4 8 0 0 萬 1%25 −× 萬= 1 1 9 9 萬 

當年應納所得稅 =  1199 萬 25.899912 =×÷ 萬 

股東可扣抵稅額比率之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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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徵未分配盈餘所得稅之計算 

依據所得稅法 6 6 - 9 規定，累積未分配盈餘計算如下： 

假設台北公司已依公司法規定，提列盈餘之 1 0 % 為法定盈餘公積，為

750,100,3%10500,007,31 =× 萬 

應加徵未分配盈餘稅之累積未分配盈餘：3 6 0 0 萬+ 4 0 0 萬（A 公司）+ 1 0 0 萬（B

公司）+ 5 0 0 萬（出售土地收益）－3 1 0 , 0 7 5 萬 =  3 3 , 9 0 , 6 7 5 萬 

未分配盈餘稅 =  萬萬 675,390,3%10675,390,3 =×  

 

 


